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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德恒01F20220234-03号

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建投与中金公司

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就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奥比中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战略配售进行核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对本法律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1. �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是真

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资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

之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3.�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

书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4.�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按照《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的

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备案。

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作为核查本

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质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如下：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4,000.1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00.0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2.�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四类：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参与规模

1）根据《承销指引》，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初始跟投

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即初始跟投股数为160.004万股。具体比例和跟投金额

将在2022年6月24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中信建投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

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②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

③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

④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因中信建投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

发行价格后对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

2022年6月24日（T-2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2）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限

（万元）

1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000.00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000.00

3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200.00

4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8,546.80

5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453.60

合计 18,200.40

注1：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规模8,547.00万元

（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8,546.80万元；

注2：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型资管计划，其募集资

金规模1,817.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的80%用于参与认购，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1,453.60万元；

注3：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

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

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1+经纪佣金费率）]。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创投” ）

1.基本情况

根据国鑫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国鑫创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MA1FR7L96C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法定代表人 陈华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03.03

营业期限 2017.03.03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

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国鑫创投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

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

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国鑫创投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国鑫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国鑫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国鑫创投100%股

权， 为国鑫创投的控股股东，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国鑫创投100%股

权，为国鑫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鑫创投成立于2017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 2020年6月，为进一步发挥国有创

投企业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上海市国资委确定上海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际集团” ）为开展国有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化运作的试点企

业。 随后国鑫创投承接了上海国际集团在金融科技战略布局的重要使命，成为了上海国际

集团的金融科技直接投资平台，并在其引领下提升金融科技产业效能。 当前国鑫创投正以

直接投资为主，探索联合投资模式，带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金融科技产业，提升金融科技产

业竞争力和集聚效应，为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贡献力量。 经数年

探索，国鑫创投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累计投资数十亿元，投资企业包括上海界面财联

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仕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优秀企业。 截至2022年5月31日，国

鑫创投的总资产约为16.53亿元， 净资产约为13.59亿元，2021年期末对外投资余额近14.10

亿元。 因此，国鑫创投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国鑫创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国鑫创投将与奥比中光在产业合作

方面、金融赋能方面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一）在产业合作方面，国鑫创投作为上海国际集团的金融科技直接投资平台，在金融

科技全领域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已投项目主要涵盖金融科技相关底层技术、金融机构IT

服务及企业服务等。 在金融科技相关底层技术领域，已投项目界面财联社是一家原创财经

资讯和金融科技工具双轮驱动的新型金融信息服务商，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媒体+资讯+

数据+服务+交易” 五位于一体的全方位金融科技服务。 苏州博云是云计算解决方案服务

商，以PaaS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 冰鉴科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企业级服务，是人工智能

企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风控领域的龙头企业。 天云数据是国内能够同时提供国内分布式数据

库和AI� PaaS平台的科技公司，推动企业向数字原生迈进，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已经为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比中光” 或“发行人” ）拟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称“本次发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作为奥比中光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作为奥比中光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2021年修订）》（上证发

[2021]76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

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规范》的相关规定，对奥比中光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

查报告，并委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

见，以及联席主承销商进行的相关核查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就本次战略配售事宜出具如下

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4,000.1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00.0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2、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三类：（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参与规模

（1）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

根据《承销指引》，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初始跟投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即初始跟投股数为160.0040万股。 具体比例和跟投金额将

在2022年6月24日（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中信建投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

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②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

③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

④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因中信建投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

发行价格后对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

2022年6月24日（T-2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2）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单位：万元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限

（万元）

1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000.00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000.00

3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200.00

4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8,546.80

5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453.60

合计 18,200.40

注1：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规模8,547.00万元

（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8,546.80万元；

注2：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规模1,817.00万元

（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1,453.60万元；

注3：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

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

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1+经纪佣金费率）]。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1、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创投” ）

（1）基本情况

根据国鑫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国鑫创投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MA1FR7L96C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法定代表人 陈华

注册资本 8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3月3日

营业期限 2017年3月3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

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鑫创投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

基金管理人。 因此，国鑫创投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国鑫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

日，国鑫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国鑫创投100%

股权，为国鑫创投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国鑫创投100%股

权，为国鑫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鑫创投成立于2017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 2020年6月，为进一步发挥国有创

投企业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上海市国资委确定上海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际集团” ）为开展国有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化运作的试点企

业。 随后国鑫创投承接了上海国际集团在金融科技战略布局的重要使命，成为了上海国际

集团的金融科技直接投资平台，并在其引领下提升金融科技产业效能。 当前国鑫创投正以

直接投资为主，探索联合投资模式，带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金融科技产业，提升金融科技产

业竞争力和集聚效应，为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贡献力量。 经数年

探索，国鑫创投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累计投资数十亿元，投资企业包括上海界面财联

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仕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优秀企业。 截至2022年5月31日，国

鑫创投的总资产约为16.53亿元， 净资产约为13.59亿元，2021年期末对外投资余额近14.10

亿元。 因此，国鑫创投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国鑫创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国鑫创投将与奥比中光在产业合作

方面、金融赋能方面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在产业合作方面，国鑫创投作为上海国际集团的金融科技直接投资平台，在金融科

技全领域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已投项目主要涵盖金融科技相关底层技术、金融机构IT服

务及企业服务等。 在金融科技相关底层技术领域，已投项目界面财联社是一家原创财经资

讯和金融科技工具双轮驱动的新型金融信息服务商，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媒体+资讯+数

据+服务+交易”五位于一体的全方位金融科技服务。 苏州博云是云计算解决方案服务商，

以PaaS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 冰鉴科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企业级服务，是人工智能企

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风控领域的龙头企业。 天云数据是国内能够同时提供国内分布式数据库

和AI� PaaS平台的科技公司，推动企业向数字原生迈进，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已经为超过

50余家五百强及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在金融机构IT服务领域，已投项目金仕达、衡泰软件、

兆尹科技提升了金融行业在核心业务系统、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服务效率和管理水

平。 在企业服务领域，已投项目听云、天旦科技助力金融企业持续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和运维

管理效率。 国鑫创投在界面财联社、冰鉴科技、金仕达软件等被投企业中拥有董事或监事席

位，未来将结合以上已投企业的自身资源，助力奥比中光推出金融机构智能门禁系统、轨迹

识别等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并推进奥比中光3D视觉算法在智慧金融、智慧交通等领域

的研发工作。 国鑫创投将依托上海国际集团发起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协助奥比中光

与更多金融科技企业在底层技术研发及应用领域协同合作，支持奥比中光在金融科技应用

场景创新、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一步开拓业务。 此外，国鑫创投将结合在长三角地

区的区域优势与奥比中光上海全资子公司在芯片研发领域的优势，帮助奥比中光实现3D视

觉感知产业链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2）在金融赋能方面，国鑫创投与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保持密切合作，在技术研发创

新、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及时沟通交流，并已推荐部分被投企业成为联盟

成员。 同时，国鑫创投为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上海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在创

新技术发展趋势、金融转型发展等方面具备相关专业优势。 国鑫创投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协调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及相关协会资源，协助奥比中光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为奥比中光

提供多维度视角，把握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实现业务多元发展。

3）国鑫创投未来将与奥比中光共同探讨其他合作机会，充分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专

业优势，积极寻找合适的国内外并购或合作标的，如在金融场景相关应用等方面可以深度

融合奥比中光技术的机构，对国内金融领域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投资或合作布局，帮助奥比

中光在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获取更多商业拓展机会，从而进一步快速发展。 同时，国鑫创投

将利用对金融业转型发展及金融业务合规性的理解，帮助奥比中光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并

购或合作效率，为相关业务的规范化开展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国鑫创投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

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鑫创投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国鑫创投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鑫创投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国鑫创投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

报表，国鑫创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

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国鑫创投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

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

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

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

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2、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

保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NL88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18号20层

法定代表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任春生）

注册资本 5,87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2月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保投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中保投基金已于2017年5月18日办理私募基金

备案（编号：SN9076），基金管理人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编号：P1060245）。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保

投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亿元）

出资额占比（%） 合伙人类型

1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8700 2.11 有限合伙人

2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6.0000 3.06 有限合伙人

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3.0000 1.53 有限合伙人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0.20 有限合伙人

5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6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 0.19 有限合伙人

7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4000 0.28 有限合伙人

8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9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 2.64 有限合伙人

10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0.12 有限合伙人

11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2.00 有限合伙人

12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1000 0.37 有限合伙人

1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0.77 有限合伙人

14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2.47 有限合伙人

15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0.25 有限合伙人

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17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9090 0.70 有限合伙人

18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500 0.69 有限合伙人

19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6000 0.07 有限合伙人

2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7.07 有限合伙人

21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3.7000 0.44 有限合伙人

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8.0000 3.30 有限合伙人

23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8500 3.87 有限合伙人

2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1.6000 1.37 有限合伙人

2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0.49 有限合伙人

2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6500 17.75 有限合伙人

2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500 0.60 有限合伙人

28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2.12 有限合伙人

2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0.94 有限合伙人

3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8000 0.09 有限合伙人

31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32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1500 2.02 有限合伙人

3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0.29 有限合伙人

34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2.0000 1.41 有限合伙人

3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8400 7.17 有限合伙人

36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2500 0.15 有限合伙人

37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100 1.44 普通合伙人

3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2.3000 9.70 有限合伙人

3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 1.44 有限合伙人

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05 有限合伙人

4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1.17 有限合伙人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2000 2.85 有限合伙人

4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05 有限合伙人

44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4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24 有限合伙人

4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6.6000 3.13 有限合伙人

47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1.8000 4.93 有限合伙人

48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6700 0.79 有限合伙人

49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36 有限合伙人

5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300 0.1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48.6290 100.00 -

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 ）系由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46

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平安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持有中保投资4%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43家机构合计持

有中保投资88%的股权。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 《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104

号）设立，中保投资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4%，任意

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中保投资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

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保投基金是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主动

性、综合性投资平台。 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资，主要投向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 中保投基金总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首期1,000亿

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中保投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中铁高铁电气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285.SH）、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553.

SH）、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82.SH）、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88981.SH）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综上所述，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

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保投基

金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中保投基金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中保投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保投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

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

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

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

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3、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人寿” ）

（1）基本情况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华泰

人寿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326XF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 李存强（Cunqiang�LI）

注册资本 363,25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3月22日

营业期限 2005年3月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华泰人寿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

日，华泰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9,437.4769 79.68

2 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 72,650.0000 20.00

3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7.5510 0.0764

4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7.5510 0.0764

5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277.5510 0.0764

6 昆明华铁置业有限公司 252.3191 0.0695

7 杭州艾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77.5510 0.0213

合计 363,250.0000 100.00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公司章程、股权结构说明、华泰人寿2021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等材

料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

团” ）持有华泰人寿79.68%股份，为华泰人寿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华

泰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安达天平再保险有限公司 104,392.9405 25.9576

2 安达百慕大保险公司 43,960.7905 10.9310

3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6,140.9760 6.5000

4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705.8823 6.3918

5 重庆当代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394.0046 6.0656

6 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 23,443.7839 5.8293

7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703.6424 5.3966

8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896.5145 4.4500

9 安达美国保险公司 18,591.3494 4.6228

10 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100.0955 4.2520

11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53.4346 3.7928

12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0 2.7352

13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10,153.4855 2.5247

14 中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7,626.7173 1.8964

1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4,400.0000 1.0941

16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00.0000 1.0941

1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48.0000 1.0065

18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65.3165 0.6130

19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11.9287 0.5500

20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0 0.5470

2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80.0000 0.4923

22 云南红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320.0000 0.3282

23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1,220.0000 0.3034

24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1,100.0000 0.2735

2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 0.2735

26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00 0.2735

27 沈阳热电发展有限公司 1,060.0000 0.2636

28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29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0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2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3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4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60.0000 0.1641

35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40.0000 0.1094

36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37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38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0.0547

39 北京伟思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40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0497

41 洋浦长安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0.0124

42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0.0025

合计 402,168.8622 100.0000

注： 根据华泰集团于2022年3月18日披露的 《关于变更股东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

告》，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143,775,369股（比例3.5750%）华泰集

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Chubb� INA�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安达北

美洲” ），重庆当代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43,940,046股华泰集团股份

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17,036,424股华泰集

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78,965,145股

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71,000,

95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01,

534,85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

持有的全部24,653,16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2,119,287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浙江福士达集

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6,600,000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上述变更股

东事项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经核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安达有限公司（NYSE：CB）

1

通过全资孙公司安达天

平再保险有限公司、安达百慕大保险公司、安达北美洲及安达美国保险公司合计持有华泰

集团47.34%股份，并通过安达北美洲直接持有华泰人寿20%股份，故安达有限公司直接或

间接合计取得华泰人寿57.72%股份，根据《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九十条第（一）

项：“本办法所称控制，是指存在下列情况之一：（一）投资人直接或间接取得被投资企业过

半数有表决权股份……” ，安达有限公司系华泰人寿的实际控制人，具体控制权结构如下：

1

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查询信息，安达有限公司（Chubb� Limited）成立于1985年，注册地为瑞士，已被纳

入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

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中国华润有限公司9.9778%股权，尚待办理相关股权

变更登记事宜。

（3）战略配售资格

华泰集团系经银保监会审批的14家保险集团（控股）之一，是一家综合性金融保险集

团，前身是创设于1996年的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集财险、寿险、资产管理、

基金管理于一体，设有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华泰人寿、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保

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目前都已成长为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企

业。 2021年，华泰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66.40亿元；利润总额15.17亿元，截至2021年12月31

日，集团合并总资产642.15亿元，净资产178.14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27%。 华泰集团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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